
附件 2：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行业警示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简称：中棉行协）

行业自律职能，规范棉纺织行业经营行为，营造诚实守信、

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制定本制度。本制度适用范围：

（一）本协会会员企业；

（二）与会员企业进行棉纺织产品、原料、设备及配件

等供销中的相关企业。

第二条 本协会会员企业在与相关企业的经营中发现有

损害本企业利益的不良行为，可向本协会投诉。不良行为是

指下列行为：

（一）质量不达标。货物品质指标明显低于合同规定，

或存在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品替代合格品等质量

问题。

（二）重量或数量不符。交货的产品重量或数量未达到

合同规定。

（三）未按期交货。供货方未在合同规定的交期内履行

交货义务。

（四）未按时付款。收货方在收到货品并确认无误后未

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付款。

（五）不执行生效裁决。不执行法院、仲裁机构等具有



法律效力的裁决。

根据买卖双方签订的合同、专业检验机构报告、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的证明材料、货物收付款凭证等，对上述不良

行为进行认定。

第三条 存在上述第二条所列不良行为或被政府有关部

门、相关行业组织列为违规的国内外企业，本协会有权将其

（包括企业名称及其不良行为）列入行业警示目录。

第四条 会员企业对不良行为企业的投诉，由本协会秘书

处受理。投诉人应当书面写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基本情况，

投诉事实摘要，以及投诉人对此项投诉真实性的声明，加盖

企业公章及负责人签字。

第五条 本协会在收到投诉后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

理的决定，并向被投诉人发出书面通知，被投诉人接到通知

后的十五个工作日为申辩期，在此期间应提交书面申辩意见

及相关证据材料。本协会对不予受理的投诉，在做出决定后

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投诉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六条 被投诉方在申辩过程中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

即证明其在被投诉事项中已经履行了义务，无不良行为。被

投诉方在申辩期限内不行使申辩权的视为放弃申辩，可能导

致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申辩期满后，本协会对投诉事项进

行调查，在调查结束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本协会将做出是否

将被投诉人列入行业警示目录的决定。



第七条 本协会有权在官方网站、微信及有关媒体上披露

行业警示目录，抄送相关部门，号召会员企业停止与被列入

行业警示目录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被列入行业警示目录的

企业，其不良行为消除后，本协会将其从行业警示目录中删

除。

第八条 投诉人若恶意违反“投诉真实声明”，本协会将

给予书面警告；情节严重的，本协会将不再受理该企业提出

的任何投诉。

第九条 对于第二条中的不良行为，建议双方在沟通无效

的情况下，被损害方积极向仲裁机构、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

以维护合法权益。如果争议双方提请诉讼或者仲裁，应及时

将裁决结果告知本协会。如果裁决结果对被投诉人有利，而

本协会已将其列入行业警示目录的，本协会将其从中删除。

如果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了争议，则须向本协会提供相关证明，

经本协会核实后，将其从行业警示目录中删除。

第十条 本协会将成立由相关部门、行业组织负责人及业

内专家组成的自律监察小组，定期沟通情况，并对重点、难

点问题进行调查取证，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本协会据此按照

协会章程和本制度做出处罚决定。


